


突发地质灾害应对

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统

一领导、分级管理、属

地为主、群专结合、科

学应对、专业处置的原

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的决定》《山西省突发事件
应对条例》《山西省地质灾害防
治条例》《山西省突发公共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山西省地质灾
害应急预案》《山西省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山西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贯彻落实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决定及
重点工作分工方案的实施意见》
《长治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长治市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平顺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等。

为建立健全地质灾

害应急救援机制，及 时、

高效、规范、有序地做

好全县突发地质灾害应

对工作，最大程度地减

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

社会稳定，编制本预案。

本预案适用于处置

本县行政区域内因自然

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

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

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

泥石流、地面塌陷、地

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

质作用有关的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灾（险）

情按照避险转移、伤亡

人数或经济损失分为小

型、中型、大型、特大

型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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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挥 长：县政府分管副县长。

副指挥长：县政府办副主任、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县应急局
局长、县气象局局长、县人武部副部长、武警平顺县
中队队长、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事发地乡（镇）
负责人。

指 挥 长：县政府分管副县长。
副指挥长：县政府办副主任、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县应急局局长、

县气象局局长、县人武部副部长、武警平顺县中队队长、
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成员单位：县委宣传部、县发改局、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民政
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平顺分局、
县住建局、县交通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工
信局、县文旅局、县卫体局、县应急局、县红十字会、
县气象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平顺监管支局、县人武
部、武警平顺中队、县消防救援大队、县融媒体中心、
国网平顺县供电公司、移动平顺分公司、联通平顺分公
司、电信平顺分公司及各乡（镇）人民政府等。

县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县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县自然资源局和县应急局，办公室主任由县自然资源局与
县应急局局长兼任。



自然资源部门会同同级住建、水利、交通等部门依法对地质灾害风险区域、

风险点进行调查、辨识、评估，制定防控措施，定期进行巡查、监测，按地质灾

害防治规划和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组织开展防治工作。要健全地质灾害防治制

度，明确防治责任，建立完善乡（镇）、村、矿山企业及住建、水利、交通等相

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体系，严格落实巡查、定点监测制度和风险

管控措施，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

三、风 险 防 控





四、监测和预警四、监测和预警

发现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时，监测

单位、监测人员及知情单位和知情人应

立即向县指挥部及县自然资源局、县应

急局报告。



县级响应由低到高设定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四个等级。

符 合 四 级 响 应 条 件

时，由县指挥部办公室

主任启动四级响应，视

情 派 出 工 作 组 赶 赴 现

场 ，  指 导 协 调 抢 险 救

援。

符 合 三 级 响 应 条 件

时 ， 县 指 挥 部 办 公 室 主

任 向 指 挥 长 报 告 ， 由 县

指 挥 部 办 公 室 主 任 启 动

三级响应。

符 合 一 级 响 应 条 件

时，指挥长向县委县政

府主要领导报告，建议

启动一级响应。在做好

二级响应重点工作基础

上，落实市工作组指导

意见，必要时请求市有

关部门给予支持。

四级响应 三级响应 二级响应

符 合 二 级 响 应 条

件 时 ， 县 指 挥 部 办 公

室 主 任 向 指 挥 长 报

告 ， 由 指 挥 长 启 动 二

级响应。

一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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